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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
申请人提出申请时，应填写《青岛市即墨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。《青岛市即墨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可以在受理机构领取或自行复制，也可以在即墨政务网下载电子版。为了提高处理申请的效率，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请尽量详尽、明确;若有可能，请提供该信息的标题、发布时间、文号或者其他有助于确定信息载体的提示。
1.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请
申请人登录即墨政务网，进入依申请公开专栏，选中所需信息的职权单位，在线填写《青岛市即墨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并提交。
2.书面申请
申请人通过信函方式提出申请，应在信封左下角注明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”字样；通过传真方式提出申请，请相应注明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”字样。
3.口头申请
一般不受理口头申请。如申请人书面形式申请确有困难，可以口头申请，受理机构代为填写《申请表》，申请人必须亲自签名或者签章予以确认。
二、受理
收到申请后，首先要审查申请的要件是否完备，对于要件不完备的申请予以退回，要求申请人补正。
申请获取的信息如果属于行政机关已经主动公开的信息，受理机构中止受理申请程序，告知申请人获得信息的方式和途径。
受理机构根据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来处理申请，单件申请中同时提出几项独立请求的，受理机构将全部处理完毕后统一答复。鉴于针对不同请求的答复可能不同，为提高处理效率，建议申请人就不同请求分别申请。
三、答复
收到申请后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当场予以答复；不能当场答复的，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如需延长答复期限，经批准后，可延长20个工作日，并告知申请人。
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，本机关征求第三方意见，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。
本机关按下列情形对申请公开的信息，通过出具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或其他形式予以答复：
1.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，告知该信息或获取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；
2.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，告知不予公开的理由；
3.依法不属于本机关公开或者该信息不存在的，及时告知申请人，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公开机关的，告知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；
4.申请内容不明确的，7个工作日内出具告知书，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、补正；
5.属于部分公开的政府信息，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。
本机关处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流程请参见《即墨区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流程图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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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即墨区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流程图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申请，填写青岛市即墨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

否
行政机关审查申请人提交的身份信息是否符合要求


申请人补充身份信息

是

行政机关受理申请进行登记

否
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内容描述是否准确


7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通知书

是

当场答复
是
是否能够当场答复

否

特殊情况，经批准延长20个工作日答复
20个工作日内进行答复

否
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，是否同意公开

是否需要征求第三方意见


是

是
否

非本机关掌握信息，出具非本机关职权告知书
可部分公开信息，出具部分公开告知书

依申请公开信息，出具同意公开告知书

已主动公开信息，出具告知书告知检索途径

不属于公开范围，出具不予公开告知书并说明理由
信访举报类信息，出具不予处理告知书
信息不存在，出具信息不存在告知书




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领导审核

答复申请人


